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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7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建筑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新签合同额

（

亿元

ＲＭＢ

）

７

，

３４７ ２７．２％

２

施工面积

（

万

ｍ

２

）

６４

，

８１７ ２２．４％

３

新开工面积

（

万

ｍ

２

）

１４

，

５９９ ２９．８％

４

竣工面积

（

万

ｍ

２

）

２

，

５３６ ３２．７％

二、地产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销售额

（

亿元

ＲＭＢ

）

８９６ ３２．２％

２

销售面积

（

万

ｍ

２

）

７４９ ４０．５％

３

期末土地储备

（

万

ｍ

２

）

７

，

０５６

４

新购置土地储备

（

万

ｍ

２

）

５４９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62� � �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13-040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收到苏州工业园区万润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中标通知书，

"

苏州中环快速路工业园区段工程标段八

"

项目由公司中标承建。

工程中标价

27,916

万元，工期

412

天。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的业主方：苏州工业园区万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

、项目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模式。

3

、项目的工程工期：

412

天。

4

、

2012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5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工程中标价占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4.09%

，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3日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长园集团

股 票 代 码：

６００５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注 册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８８

号中心商务大厦

１３１０－１３１２

通 讯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８８

号中心商务大厦

１３１０－１３１２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除非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长和投资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长园集团

、

上市公司 指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本报告书 指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８８

号中心商务大厦

１３１０－１３１２

法定代表人：彭日斌

注册资本：港币

２８

，

３３３．３３３３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股权结构：香港长和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７２．３６％

股权，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２７．６４％

股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一、在国家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的工业、农业、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进行投资。

二、受公司所投资企业书面委托（经董事会一致通过），向其提供下列服务：第一、协助或代理所

投资的企业从国内外采购该企业自用的机器设备、办公设备和生产材料、原器件、零部件，并在

国内外销售公司所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及提供售后服务；第二、在外汇管理部门的同意和监督

下，在公司所投资企业之间平衡外汇；第三、协助公司所投资企业招聘人员并提供技术培训、市

场开发、咨询；第四、协助公司所投资企业寻求贷款及提供担保。 三、向公司的投资者提供咨询

服务。 在上海、北京市设立办事处。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６１８８３９８８－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６１８８３９８８７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８８

号中心商务大厦

１３１０－１３１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彭日斌 男 董事长

／

总经理 中国 香港 否

以上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长和投资除持有

２６５

，

５９１

，

３６９

股长园集团股份外，未持有、控制其他

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权益变动目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需求。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和投资持有长园集团

３０．７６％

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长园集团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前，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和投资持有长园集团

３０８

，

７６６

，

８６９

股，占长园集团总

股本的

３５．７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之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４３

，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

减持情况具体如下：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 减持股数 比例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６．１９

元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７４％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６．１９

元

２４

，

０８９

，

１００

股

２．７９％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６．６２

元

４

，

０８６

，

４００

股

０．４７％

合计

／ ４３

，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

５．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和投资仍持有长园集团

２６５

，

５９１

，

３６９

股，占长园

集团总股本的

３０．７６％

。

第五节 前６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和投资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

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长和投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长和投资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

３

、本报告书原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长园集团 证券法律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９４７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

路长园新材料港

Ｆ

栋

５

楼

股票简称 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商

务大厦

１３１０－１３１２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０８

，

７６６

，

８６９

股 持股比例

：

３５．７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持股数量

：

２６５

，

５９１

，

３６９

股 变动比例

：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2013032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经事后核查，现对披露的部分内容予以更正。

一、半年报全文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二、股东情况”内容和半年报摘要中的“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予以更正：

原文股东情况表如下：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６

，

３６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

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１．２３ ２６９

，

６７７

，

７６９ －３９

，

０８９

，

１００

无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２４ ９７

，

０６２

，

６０８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

组合

其他

１．６２ １４

，

０２９

，

９５４ １４

，

０２９

，

９５４

未知

许晓文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５ １０

，

７９０

，

２７６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招商安盈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５ ８

，

１９９

，

９４９ ５

，

５９９

，

９４９

未知

第一创业证券

－

工行

－

创金价值成长

５

期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６９９４ ６

，

０３９

，

３１８ ６

，

０３９

，

３１８

未知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６ ５

，

６７３

，

６３３ ５

，

６７３

，

６３３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动

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４９６ ４

，

２８５

，

３７６ ４

，

２８５

，

３７６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４６ ３

，

９３３

，

５００ ６９７

，

５４９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

组合

其他

０．４１ ３

，

４９９

，

８１４ ５９９

，

９８７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９

，

６７７

，

７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９

，

６７７

，

７６９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９７

，

０６２

，

６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７

，

０６２

，

６０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１４

，

０２９

，

９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０２９

，

９５４

许晓文

１０

，

７９０

，

２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７９０

，

２７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安盈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１９９

，

９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１９９

，

９４９

第一创业证券

－

工行

－

创金价值成长

５

期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６

，

０３９

，

３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３９

，

３１８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６７３

，

６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７３

，

６３３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

４

，

２８５

，

３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２８５

，

３７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３

，

９３３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９３３

，

５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３

，

４９９

，

８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４９９

，

８１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属于

《

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对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前十名股东中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明细进行了查询，确定其中最大的个人股东持股不在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之内，因此

现对前十名股东进行了重新排名，更正股东情况表如下：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６

，

３６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３１．２３ ２６９

，

６７７

，

７６９ －３９

，

０８９

，

１００

无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２４ ９７

，

０６２

，

６０８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

组合

其他

１．６２ １４

，

０２９

，

９５４ １４

，

０２９

，

９５４

未知

许晓文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５ １０

，

７９０

，

２７６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招商安盈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９５ ８

，

１９９

，

９４９ ５

，

５９９

，

９４９

未知

第 一 创 业 证 券

－

工

行

－

创金价 值 成 长

５

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６９９４ ６

，

０３９

，

３１８ ６

，

０３９

，

３１８

未知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６ ５

，

６７３

，

６３３ ５

，

６７３

，

６３３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

动力先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４９６ ４

，

２８５

，

３７６ ４

，

２８５

，

３７６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

组合

其他

０．４１ ３

，

４９９

，

８１４ ５９９

，

９８７

未知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

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３７ ３

，

１９６

，

３８２ ３

，

１９６

，

３８２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长和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９

，

６７７

，

７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９

，

６７７

，

７６９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９７

，

０６２

，

６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７

，

０６２

，

６０８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１４

，

０２９

，

９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０２９

，

９５４

许晓文

１０

，

７９０

，

２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７９０

，

２７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安

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１９９

，

９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１９９

，

９４９

第一创业证券

－

工行

－

创金价值成长

５

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

，

０３９

，

３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３９

，

３１８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６７３

，

６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６７３

，

６３３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动力先锋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４

，

２８５

，

３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２８５

，

３７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３

，

４９９

，

８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４９９

，

８１４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

金

３

，

１９６

，

３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９６

，

３８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二、半年报全文第八节财务报告部分，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十一）固定资产中累计折

旧合计项，因工作人员理解错误，将“本期计提”数据误填入“本期新增”中，现更正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初账面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期末账面余额

二

、

累 计 折 旧 合

计

：

３６６

，

２０３

，

７１９．４５ ３６

，

４９２

，

１９９．０５ ４

，

１５７

，

２６９．０９ ３９８

，

５３８

，

６４９．４１

其中

：

房屋及建筑

物

１００

，

００６

，

４５６．５２ １４

，

０３１

，

３５６．４０ １

，

３９７

，

８８８．７７ １１２

，

６３９

，

９２４．１５

机器设备

１５４

，

９５２

，

０７０．７４ １４

，

８２５

，

７８２．８５ ６３４

，

７２４．４ １６９

，

１４３

，

１２９．１９

运输工具

２２

，

３３１

，

１４６．７１ ２

，

２２８

，

２３７．４９ ６００

，

３４８．００ ２３

，

９５９

，

０３６．２０

其他设备

８８

，

９１４

，

０４５．４８ ５

，

４０６

，

８２２．３１ １

，

５２４

，

３０７．９２ ９２

，

７９６

，

５５９．８７

三、半年报全文第八节财务报告部分，七、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二）本企业的合营和联营

企业的情况”、“（四）关联交易情况”和“（五）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金额单位为元，现更正为万

元，更正后上述表格依次如下：

（二）本企业的合营和联营企业的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单

位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 法人代表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本企业持

股比例

（

％

）

本企业在

被投资单

位表决权

比例

（

％

）

组织机构代

码

二

、

联营企业

北京中昊

创业工程

材料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 凌敏 制造业

４

，

０００ ３０ ３０ ７８４８２６７７－４

成都普罗

米新科技

有限责任

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成都 陈心一 制造业

１

，

０００ ３０ ３０ ７９７８００７５－Ｘ

（四）关联交易情况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方式及决

策程序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

）

广州电力技术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４０７．４７ ０．７２ ９３０．４６ ２．２８

福州电力技术 销售产品 市场价格

１５４．２０ ０．２７ ２０５．０２ ０．５０

（五）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上市公司应收关联方款项：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 期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广州电力技术

－１６．９２ ６１６．６０

应收账款 北京中昊

７７．０８ ７７．０８

应收账款 福州电力技术

３２７．１０ ２１３．０９

上述更正为数据录入错误，对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没有实质影响。公司对因此给投资

者和半年报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会加强定期报告的编制工作，努力提高信息

披露质量。

修订后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525� � �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2013031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长和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和投资”）通知，长和投资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４

，

０８６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４７％

。

长和投资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

份

３９

，

０８９

，

１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４．５３％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至此，长和投资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４３

，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５％

。

本次权益变动后，长和投资仍持有公司股份

２６５

，

５９１

，

３６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７６％

，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59� � �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3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厂区土地收储及搬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扬州市城市建设规划及基础设施等需要进行政策性搬迁，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与扬州市江都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

"

储备中心

"

）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约定储备中心收回公司名下位于江都区新区舜天路南侧两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该地块周边地区近年来土地升值较快，预计将以

1.7

亿元收购公司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

积为

85,013.7

平方米

(

合

127.52

亩

)

和该地块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建筑物面积为

40,717.59

平方

米。 最终收购补偿费将根据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的价格为基础来确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关联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情形。

二、收储标的基本情况

1

、该厂区总面积为

85,013.7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江国用（

2008

）第

3329

号、江国用

（

2008

）第

3333

号，土地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2

、权属：土地使用权人为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该项土地没有设定担保、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没有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之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

项。

3

、土地座落：扬州市江都区舜天路南侧。

4

、本次土地收储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5

、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该宗土地、房屋及相关附着物等的账面价值约为人民币

3,510

万

元。

由于本地块预计收购补偿费高于该地块目前的账面价值， 该宗土地的收储预计将给公司

带来较大的土地增值收益。 收入计入专项应付款，对

2013

年度经营业绩暂无影响。

三、本次土地收储及搬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土地收储进程的相关安排， 合理计划逐步搬迁， 目前该厂区为公司结构件分

厂，主要从事各类产品前道的结构件加工制作，搬迁期间将通过合理调整生产计划预先投入生

产储备部分产品结构件和利用外部结构件加工资源做补充， 尽量减少搬迁对结构件生产加工

的影响；同时公司正拟定在扬州市江都区仙城工业园区域内重置结构件分厂的方案计划，以保

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重置和搬迁。 本次收储后，为确保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稳定发展不受

影响，政府允许公司可继续在该地块上生产经营直至搬迁完成。因此本次收储及搬迁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鉴于当前本次收储及搬迁涉及的地块评估价、 相应的土地及建筑物重置价及搬迁补偿款

等事宜均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且有关情况均为预估情形，为此，公司将在相关事宜确定后，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则详细披露有关事宜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公司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收储及搬迁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该事项仍需经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协议最终需地方政府审批通过后方才生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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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３２

，

０９３

，

５９１

股

一、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改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

实施，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在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中承诺：若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相比

２００４

年增长低于

２０％

，或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当

代科技将本次支付对价后持有股份数的

１０％

在年报披露后一个月内按比例追加支付给无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３

、追加对价执行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较

２００４

年增长幅度超过

２０％

，而且公

司的财务报告是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因此公司没有触发追加对价的条件。

二、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１

、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技承诺：

（

１

）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在六十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

（

２

）在第（

１

）项承诺期满后，每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所持股

份数的比例不超过

１５％

；

（

３

）不以低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前三十个交易日算术平均值的

１８５％

（

６．００

元）的价格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票。

（

４

）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二个月内，若公司二级市场价格连续五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３．００

元，将在二级市场上增持流通股份，增持数量不超过总股本

５％

，在增持公司流通股份计

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出售增持的股份，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

５

）若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相比

２００４

年增长低于

２０％

，或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当代科技将

本次支付对价后持有股份数的

１０％

在年报披露后一个月内按比例追加支付给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东。

２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武汉市仁军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奥兴高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武汉高科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

１

）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

（

２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份

总数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

（

３

）不以低于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前三十个交易日收盘价算术平均值的

１１５％

（

３．７３

元）的价格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票。

３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

份总数

１％

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作出公告，但公告期间无需停止出售股份。

４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严格履行承诺，按照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的

承诺进行上市流通。

三、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的分配、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召开二〇〇六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以公司

２００６

年末总股本

２５９

，

３９０

，

４５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含税）转增

４

股并派发现金

０．１２

元（含

税） 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３８９

，

０８５

，

６８６

股。 （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

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３１

号文核准，公司向截止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有股东按每

１０

股可配售

３

股的比例实施了配股，本次配股共计发行

数量

５６

，

０６０

，

０５７

股，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起上市流通，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２５９

，

３９０

，

４５７

股。 （详见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

２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７６３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采取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式成功向

６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８

，

２５０

万股股份， 其中控股股东当代科技认购

１

，

９００

万股，该部分股权的限售期限为

３６

个月，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其他

５

家特定

投资者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限为

１２

个月，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４７１

，

５８５

，

６８６

股。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

（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向

７３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２１

，

８５７

，

９５０

股限制性股票，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变化

为

４９３

，

４４３

，

６３６

股（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

３

、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

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武汉当代科技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４２

，

５６０

，

３４０ ２０．９３

２００７－０６－１４

利润分配及转增

２１

，

２８０

，

１７０

３５

，

１１２

，

２８２ ７．１２

２００９－０９－０１

认购公司非公开增发股份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１９

股改限售期满上市流通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２０１１－０８－１９

股改限售期满上市流通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２０１２－０８－２０

股改限售期满上市流通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２０１２－０９－０３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期满

上市流通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武汉市仁军投资

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０

，

４８３

，

０３９ ５．１６

２００６－０８－２３

股改限售期满上市流通

－１０

，

１６６

，

５２０

０ ０２００７－０６－１４

利润分配及转增

１５８

，

２６０

２００７－０８－２０

股改限售期满上市流通

－４７４

，

７７９

武汉奥兴高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５

，

１０７

，

２００ ２．５１ ２００６－０８－２３

股改限售期满上市流通

－５

，

１０７

，

２００ ０ ０

武汉高科国有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９２３

，

３４１ ２．４２ ２００６－０８－２３

股改限售期满上市流通

－４

，

９２３

，

３４１ ０ ０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０９－０９－０１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10-09-01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期满

上市流通

-20,000,000

中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０９－０９－０１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10-09-01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期满

上市流通

-13,000,000

泰康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９－０９－０１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10-09-01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期满

上市流通

-13,000,000

融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０９－０１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10-09-01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期满

上市流通

-10,000,000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０９－０１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2010-09-01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份期满

上市流通

-7,500,000

王学海

２０１１－０６－１６

股权激励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２０１２－０５－１４

股权激励解锁

－４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１３

股权激励解锁

－３６０

，

０００

李杰

２０１１－０６－１６

股权激励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７２０１２－０５－１４

股权激励解锁

－４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１３

股权激励解锁

－３６０

，

０００

邓霞飞

２０１１－０６－１６

股权激励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４２０１２－０５－１４

股权激励解锁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１３

股权激励解锁

－２１０

，

０００

吴亚君

２０１１－０６－１６

股权激励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２０１２－０５－１４

股权激励解锁

－３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１３

股权激励解锁

－２４０

，

０００

徐华斌

２０１１－０６－１６

股权激励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４２０１２－０５－１４

股权激励解锁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１３

股权激励解锁

－２１０

，

０００

李名学

２０１１－０６－１６

股权激励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０３２０１２－０５－１４

股权激励解锁

－１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１３

股权激励解锁

－１３５

，

０００

杜文涛

２０１１－０６－１６

股权激励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４２０１２－０５－１４

股权激励解锁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１３

股权激励解锁

－２１０

，

０００

刘毅

２０１１－０６－１６

股权激励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４２０１２－０５－１４

股权激励解锁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１３

股权激励解锁

－２１０

，

０００

核心技术与业务

人员

（

６５

名

）

２０１１－０６－１６

股权激励

１５

，

４０７

，

９５０

４

，

６２２

，

３８５ ０．９４２０１２－０５－１４

股权激励解锁

－６

，

１６３

，

１８０

２０１３－０５－１３

股权激励解锁

－４

，

６２２

，

３８５

四、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将房地产业务

转让给控股股东当代科技。 房地产剥离的资产范围包括控股子公司武汉当代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物业”）

８５％

的股权、位于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郑桥村约

３００

亩的房地产开

发项目以及当代科技委托本公司经营的位于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郑桥村约

５００

亩的房地产开

发项目等三个部分，根据所涉资产的具体情况，该交易采用股权转让、资产转让和终止委托

经营三种方式，交易总价款

５８４１８．００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告。

根据双方签订的房地产业务剥离的相关协议，原付款约定为：自相关合同、协议生效之

日起

１０

日内，当代科技支付

５１％

的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２９

，

７９３．１８

万元；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当

代科技支付

２５％

的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１４

，

６０４．５０

万元；生效之日起两年内，当代科技支付

２４％

的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１４

，

０２０．３２

万元。 截至目前，当代科技已按照上述约定支付了

５１％

的转

让价款，即人民币

２９

，

７９３．１８

万元。 另外，在当代物业

８５％

的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前，当代物业因

与人福医药之间的资金往来尚欠人福医药

２４０

，

５８１

，

３４２．００

元债务， 原约定为由当代物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分次清偿上述欠款

１２０

，

２９０

，

６７１．００

元及

１２０

，

２９０

，

６７１．００

元。

为了支持人福医药的发展， 保障人福医药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当代科技已向公司提交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支付人福医药房地产业务剥离交易款项的

承诺函》并承诺：本次受让人福医药房地产业务尚未支付的款项（共计

２８６

，

２４８

，

２００．００

元）将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完毕；在当代物业

８５％

的股权转让合同签署前，当代物业因与人福

医药之间的资金往来尚欠人福医药

２４０

，

５８１

，

３４２．００

元的债务由当代科技负责督促当代物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全部结清，如当代物业上述债务届时未全部结清的，由当代科技负责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全部结清。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人福医药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作出的承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１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股；

２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３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

数量

１

武汉当代科技

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３５

，

１１２

，

２８２ ７．１２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２５

，

５３６

，

２０６

合计

－ ３５

，

１１２

，

２８２ ７．１２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２５

，

５３６

，

２０６

４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七、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六次有限售条件（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第一次是在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共计

２０

，

１９７

，

０６１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第二次是在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共计

４７４

，

７７９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第三次是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共计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第四次是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共计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第五次是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共计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八、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５

，

１１２

，

２８２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２５

，

５３６

，

２０６

２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６

，

５５７

，

３８５ ０ ６

，

５５７

，

３８５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１

，

６６９

，

６６７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３２

，

０９３

，

５９１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４５１

，

７７３

，

９６９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４６１

，

３５０

，

０４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５１

，

７７３

，

９６９ ９

，

５７６

，

０７６ ４６１

，

３５０

，

０４５

股份总额

４９３

，

４４３

，

６３６ ０ ４９３

，

４４３

，

６３６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

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当代科技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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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3-064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

回购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8

月

12

日，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先生的通知：

蔡小如先生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将其所持公司

股份中的

4,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融资，本次交

易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3

年

8

月

8

日，约定回购交易日为

2014

年

8

月

8

日。 上述质押已在国元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目前蔡小如先生持有公司

185,695,200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8.29%

，全部为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 以上质押的

4,000,000

股股份，占蔡小如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2.15%

，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1.26%

；本次质押后蔡小如先生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110,900,000

股，占

蔡小如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59.72%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4.81%

。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55、200055� �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B � �公告编号：2013-25号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中标、签约情况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近期分别中标中国南方电网广州生

产科研综合基地、福建泉州连捷国际中心、华润置地深圳大冲商务中心

6#

楼，签约深圳创业

投资大厦、南昌嘉里香格里拉大酒店等项目幕墙工程。

二、项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以上项目中标及签约金额合计

315,925,023.93

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2

年营业收入的

22.60%

，项目工期一般为

6

至

18

个月，项目的实施将有利于本公司

2013

年及以后年度收入的

增长，但鉴于涉及到项目对方预付款支付、工程施工、验收及结算等环节，要视双方履约实

际而定，因此对公司

2013

年及以后年度经营效益的影响程度将以项目实际运行结果为准。

2

、本公司与以上项目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3

、以上项目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

不会因履行以上项目而对项目对方

形成依赖。

4

、鉴于以上项目对方的预付款支付、工程施工、履行进度、材料成本、验收及结算等环

节，对本公司的财务指标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三、项目履行的风险分析

项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项目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

素，有可能会影响项目履行。

四、备查文件

合同、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13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3-25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

近日，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四环

"

）分别收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传票》（

2013

年大民初字

第

9653

号）、《民事起诉状》，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述《传票》的主要内容为：要求公司及北京四环于

2013

年

9

月

9

日上午

8

时

30

分，到北京

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

《民事起诉状》的基本诉讼请求内容为：

原告：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被告：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诉讼请求：

1

、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赔偿损失

16,950,684

元人民币；

2

、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二、本案基本情况：

经公司核查，公司、北京四环与北京维达法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维达法姆

"

）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签订《协议书》（详见

2010

年

9

月

2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的《出售资

产公告》）。

《协议书》生效后，公司如约履行，将北京四环

45%

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维达法姆名下；而维

达法姆所持有的

IL-2

、干扰素、

EP0

、

G-CSF

等四类产品的技术资料未实际交付给公司，且维

达法姆在中国进行的专利申请未获得批准。 基于此事实，公司就与维达法姆、第三人高世英

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撤销公司、北京四环、维

达法姆于

2010

年

9

月

20

日签订的《协议书》；请求法院判令维达法姆将其持有的北京四环

45%

的股权返还公司；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维达法姆承担（详见

2011

年

11

月

14

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的《重大诉讼公告》）。

后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公司、北京四环与维达法姆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协议规定：

"

自本调解协议书签订之日起，解除

2010

年

9

月

20

日江苏四环

公司、维达法姆公司、北京四环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自本调解协议书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北

京四环公司、 江苏四环公司应配合维达法姆公司及高世英取回存放在北京四环公司的属于

维达法姆公司及高世英所有的设备、材料及其他物品；维达法姆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四环公

司

45%

股权返还给江苏四环公司，本调解协议书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几方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办理工商变更手续；自本调解协议书签订之日起，维达法姆公司停止授权江苏四环公司使用

"

生物蛋白舌下给药

"

专利技术（

IL-2

、干扰素、

EP0

、

G-CSF

等），江苏四环公司、北京四环公司不

得以任何形式使用上述技术，不得研发、生产、销售与上述技术有关的任何产品。 案件受理费

五十四万一千八百元，减半收取为二十七万零九百元，由江苏四环公司负担

"

（详见

2012

年

8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维达法姆认为虽然解除了《协议书》，但由于原告已经依约将技术交付给二被告，二被告

实际已经占用使用该技术近两年之久，二被告使用技术期间已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而二被告在此期间却利用原告技术的独家使用权获得了巨大利益

,

应予以赔偿损失。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对案件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无法确定

诉讼的最终结果，本次诉讼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目前尚无法判断。

五、备查文件

1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传票；

2

、起诉状；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12日


